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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大连德迈仕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三） 

  

京天股字（2020）第 408-4 号 

致：大连德迈仕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大连德迈仕精密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 “公司”）委托，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事宜（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中国法律

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

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为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出具了京天股字（2020）第 408 号《关于大连德迈仕

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

律意见》（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京天股字（2020）第 408-1 号《关于大

连德迈仕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京天股字（2020）第

408-2 号《关于大连德迈仕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一）》及京天股字（2020）第 408-3 号《关

于大连德迈仕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二）》”），《法

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与《补充法律意见（二）》

以下合称“原律师文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于 2020年 9月 13日出具的审核函〔2020〕

010460 号《关于大连德迈仕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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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二）》”）提

及的相关法律事项，本所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系对原律师文件的补充，并构成前述文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本所在原律师文件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以及声明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

见。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中有关用语释义与原律师文件中有关用语释

义的含义相同；原律师文件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不一致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为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公司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所必备

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审核问询函（二）》问题 3：申报材料显示，大连顶新特钢制品有限

公司等报告期内前十大原材料供应商及大连建邦机械有限公司等报告期内前十

大外协加工商刚成立即开展合作或注册资本较小。报告期内，发行人外协加工

费分别为 4,313.44 万元、5,138.93 万元、4,386.17 万元。外协工序主要是附加值

和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简易加工工序及表面处理、热处理等无法形成规模效应

的生产工序。 

请发行人：（1）补充说明大连顶新特钢制品有限公司等前十大原材料供应

商刚成立即开展合作或注册资本较小的合理性，大连明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03 年，但自 2000 年即与发行人开始合作的原因，发行人原材料供应商

是否主要为钢材加工商，是否符合行业特征，是否存在对供应商的业务依赖。

（2）补充说明发行人外协加工费占营业成本比例和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重

大差异，大连建邦机械有限公司等前十大外协加工商刚成立即开展合作或注册

资本较小的合理性，发行人确定外协加工商的机制，控制外协产品质量的具体

措施，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外协加工商之间的资金往来是否存

在异常，是否存在体外支付加工费用的情况，是否存在外协加工商替发行人变



 

4 

相承担固定资产投资等成本支出的情况。（3）结合发行人采购金额占主要外协

加工商销售收入比重，说明相关外协加工商是否主要为发行人提供外协加工服

务，如是，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

监高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未披露的利益安排；补充说明主要外协加工商报告期

加工单价变动是否具有合理性，并结合外协加工商向发行人和向其他客户提供

相似服务的定价差异情况，进一步分析并披露外协加工价格的公允性。（4）补

充说明发行人主要外协加工商生产经营是否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政策要求，是

否存在生产经营违法违规情况，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是否存在不利影响，以及

发行人的应对措施。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请发行人律师对问题（4）发表明

确意见。 

回复： 

（一）补充说明发行人主要外协加工商生产经营是否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

政策要求，是否存在生产经营违法违规情况，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是否存在不

利影响，以及发行人的应对措施。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和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外协厂商情况如下： 

序号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1 梯爱司新材料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HEF 股份有限公司 

2 瓦房店市银龙机械厂 瓦房店市银龙机械厂 

3 大连旅顺延鹏机械厂 丹东富田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4 大连建邦机械有限公司 大连名辉精密器件有限公司 

5 大连名辉精密器件有限公司 大连旅顺延鹏机械厂 

6 大连汇祥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大连中智德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7 大连筑谊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大连建邦机械有限公司 

8 大连渤海电镀有限公司 大连汇祥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9 大连永光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筑谊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10 瓦房店市兴达机械加工厂 大连永光科技有限公司 

序号 2019 年度 2020 年 1-6 月 

1 HEF 股份有限公司 HEF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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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瓦房店市银龙机械厂 丹东富田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3 丹东富田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大连银玛机械有限公司 

4 大连旅顺延鹏机械厂 大连汇祥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5 大连中垣工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大连中垣工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6 大连名辉精密器件有限公司 大连旅顺延鹏机械厂 

7 大连汇祥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大连名辉精密器件有限公司 

8 大连建邦机械有限公司 大连明美精密零部件有限公司 

9 大连中智德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市旅顺口区盛元机械厂 

10 大连永光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建邦机械有限公司 

注：梯爱司新材料科技（大连）有限公司为 HEF 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报告期内，具体

为发行人提供外协服务的公司为梯爱司新材料科技（大连）有限公司和梯爱司新材料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 

经核查，发行人外协厂商主要提供下料、粗车削、无心磨（粗磨）、表面处

理、热处理等加工环节服务。其中，表面处理和热处理在环保处理方面需要取得

排污许可证；其他加工环节不涉及生产经营前必须获得特许经营、行政许可或生

产经营资质的情形。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发行人前述主要外协厂商中，涉及表面处理

和热处理的企业为大连渤海电镀有限公司、梯爱司新材料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梯爱司新材料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和大连永光科技有限公司。根据该 4 家公司

提供的证书及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查询信息显示，上述外协厂商已取得

排污许可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资质名称 持证主体 证书编号 有效期 

1 
排污许可

证 

大连渤海电镀有限

公司 
91210244123622854M001P 

2018-06-21至

2021-06-20 

2 
排污许可

证 

梯爱司新材料科技

（大连）有限公司 
91210200723498455T001P 

2020-07-24至

2023-07-23 

3 
排污许可

证 

梯爱司新材料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 
91310000607390236R001P 

2020-7-26至 

2023-7-25  

3 
排污许可

证 

大连永光科技有限

公司 
912102137478696444001P 

2017-12-27至

2020-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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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外协厂商出具的声明与确认函，以及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天眼查和该等主要外协厂商所在地相关主管机关官方网站等渠道

查询信息显示，报告期内，除大连渤海电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电镀”）存

在受到环保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外，发行人报告期内其他主要外协厂商不存在受

到环保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况。其中，渤海电镀环保行政处罚情况如下：  

2017 年 4 月 27 日，渤海电镀因排放水污染物超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中

的浓度限值，收到大环罚决字［2017］120002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金额为

4,595 元。 

上述行政处罚未涉及渤海电镀被责令停产、停业和暂扣、吊销许可证等环境

保护方面的重大行政处罚。报告期内，发行人与渤海电镀的交易金额已逐渐减少，

2020 年上半年金额仅为 65.74 万元，渤海电镀受到环保行政处罚的情况未对发行

人的外协加工业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说明将启动新的供应商的考察准入

工作，在符合客户要求的前提下，公司届时可以及时更换外协厂商，依法终止与

渤海电镀的合作，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外协厂商出具的声明与

确认函，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眼查和该等主要外协厂商所在地相

关主管机关官方网站等渠道查询信息显示，除渤海电镀存在因环保问题而受到行

政处罚的情形外，发行人的其他外协厂商报告期内的生产经营符合国家和地方环

保政策要求，不存在因生产经营违法违规而受到环保行政处罚的情况。报告期内，

发行人与渤海电镀的交易金额已逐渐减少，渤海电镀受到环保行政处罚的情况未

对发行人的外协加工业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说明将启动新的供应商的考

察准入工作，在符合客户要求的前提下，公司届时可以及时更换外协厂商，依法

终止与渤海电镀的合作，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审核问询函（二）》问题 4：发行人首轮问询回复显示，2019 年 3

月，公司在新三板披露《2017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等公告，根据相关公告，

2017 年 1 月 24 日之前，公司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自 2017 年 1 月 25 日起，

德迈仕投资成为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 22.30%，何建平成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持股比例为 22.70%。本次发行后德迈仕投资持股比例将下降为 1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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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行人：（1）补充披露直至 2019 年 3 月才披露上述更正公告的原因及

合理性，是否存在规避《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相

关发行条件监管要求的情形。（2）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提示发行人控股股东持

股比例较低、控股权不稳定的风险，并结合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对外担保

和负债情况，说明实际控制人保持控制权稳定的措施。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

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补充披露直至 2019 年 3 月才披露上述更正公告的原因及合理性，是

否存在规避《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相关发行条件

监管要求的情形。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确认，公司于 2019 年 3 月披露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变更相关更正公告的原因：公司于 2016 年 8 月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时，结合公司股权结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情况、董事会会议情况、

管理层构成及日常经营管理实际运作情况，认定公司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公司在此之后的相关定期报告中沿用了前述披露口径。在公司启动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报准备工作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和律师结合公司股权结

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情况、董事会会议情况、管理层构成及日常经

营管理实际运作情况，并依据 2019 年 3 月 25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的《首发业务若

干问题解答》对实际控制人认定的明确标准，经反复分析及讨论后认为，公司自

2017 年 1 月 25 日起认定德迈仕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何建平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的依据充分合理，公司据此于 2019 年 3 月披露了上述更正公告。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符合《公司法》、《首

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规避《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管理办法（试行）》相关发行条件监管要求的情形。 

（二）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提示发行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控股权不稳

定的风险，并结合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对外担保和负债情况，说明实际控制

人保持控制权稳定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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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德迈仕投资持股比例为 22.30%，按照本次发

行 3,834 万股计算，本次发行后持股比例将下降为 16.73%。为保持未来公司控制

权的稳定，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主要股东已采取如下措施： 

1、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出具了《关于保持控制权的承诺函》，承诺：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公司/本人不会主动放弃对

发行人的实际控制权，将在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前提下，通过

一切合法手段维持本公司/本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地位；本公司/本人不会主动

放弃在公司董事会的提名权及股东大会的表决权，不会通过委托、协议安排或其

他方式变相放弃股东权利；本公司/本人不会协助任何第三人谋求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的地位。 

2、公司持股 5%以上其他股东出具了《关于不谋求控制权的承诺函》，承诺：

本企业/本人认可并尊重德迈仕投资及何建平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地位，在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谋求发行人

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地位、不以控制为目的而直接或间接增持发行人的股份，

亦不会做出损害发行人控制权和股权结构稳定性的任何其他行为。 

3、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4 名非独立董事出具了《承诺函》，承诺：（1）

本人同意并保证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在任何涉及需经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的事项及场合时，均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何建平先生保持一致；（2）本人

认可并尊重何建平先生从 2017 年 1 月 25 日起的实际控制人地位，在担任公司董

事期间，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单独或与他人共同谋求公司实际控制权。 

根据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说明及确认、《0630 审计报告》以及发

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信用报告显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除

下述为发行人银行贷款及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情况外，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目前不存在其他重大对外担保或负债情况。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

已经履行

完毕 

1 何建平、金华德 发行人 3,808.80 2018.09.21 2023.09.2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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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

已经履行

完毕 

2 
德迈仕投资、何建

平、张传红 
发行人 5,400.00 2019.03.28 2024.08.12 否 

3 德迈仕投资 发行人 3,000.00 2020.03.25 2023.03.24 否 

4 
德迈仕投资、何建

平、金华德 
发行人 1,200.00 2020.08.13 2024.08.13 否 

5 
德迈仕投资、何建

平、张传红、金华德 
发行人 2,000.00 2020.08.07 2023.08.06 否 

6 德迈仕投资 发行人 1,000.00 2020.08.13 2023.08.12 否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主要股东

等已针对未来保持公司控制权稳定采取了相关安排和措施，该等措施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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